住所无偿使用证明
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阁皂山大道998号南昌工学院内西区5-6栋架空层XX房间一间，产权归南昌工学院所有。
给予XX公司无偿使用，使用时间为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。
特此证明。

产权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 XX月 XX 日
